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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終 審 法 院 裁 判 

 

一、概述 

透過載於卷宗第 339 頁至第 350 頁背頁的合議庭裁判，終審法院

裁定行政長官及甲提起的上訴勝訴，撤銷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並將案

件發回中級法院，以便在不存在其他障礙的情況下就乙在司法上訴中

提出的其他問題進行審理。 

甲現就終審法院裁判書中有關將案件發回中級法院以便審理其他

問題的決定提出澄清或更正的請求，理由是在案中看不到還存在其他

有待解決的問題，因為該裁判已對上訴的實質問題，即被訴行政行為是

否存在欠缺理由說明這個唯一瑕疵的問題作出了審理。 

行政長官及乙均未對甲的請求作出回覆。 

檢察院助理檢察長則認為應駁回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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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據 

根據補充適用於本案的《民事訴訟法典》第 652 條、第 633 條及

第 572條 a項的規定，當事人可向作出裁判的法院聲請“就判決中任何

含糊或多義之地方作出解釋”。 

《民事訴訟法典》第 570 條第 1 款亦對錯漏的更正作出規定，如

果判決中因誤寫或誤算或因其他遺漏或明顯文誤而導致出現不正確，

當事人可聲請作出更正，法院亦可以主動進行更正。 

在本案中，並不存在任何錯漏、誤寫、含糊或多義的情況從而導致

須對合議庭裁判進行更正或澄清。 

眾所周知，法律所說的錯漏、誤寫、含糊或多義的情況是指司法裁

判中或有的因單純筆誤或裁判的含糊或多義而導致對判決的理解出現

疑問而產生的瑕疵，並不觸及案件的實質問題，更非指審判中的錯誤 

(即審理錯誤，此乃根本性之錯誤)。 

在甲看來，案中並不存在其他有待解決的問題，無需將案件發回中

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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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再次詳細查閱案卷資料，我們認為欠缺理由說明的問題並非本

案需解決的唯一問題，仍有必要將案件發回中級法院，以便審理乙在司

法上訴中提出的其他問題。 

在其向中級法院提交的司法上訴狀中，司法上訴人提出了兩個問

題，一為欠缺理由說明，二為違反《詢價方案》之規則，指稱被上訴批

示在評分方面“因存在欠缺說明理由及違反了《詢價方案》第六條及第

十二條之規定，從而做出了錯誤的評分，故應被撤銷” (詳見上訴狀結

論第 6點、第 11點以及第 d項請求，卷宗第 10頁至第 13頁)。 

司法上訴人在其提交的“非強制性陳述”中再次指出了上述兩個瑕

疵 (詳見結論第 6點及第 24點，卷宗第 168頁至第 171頁)。 

在其出具的意見書中，檢察院助理檢察長就司法上訴人提出的兩

個問題作出了分析，認為司法上訴人聲稱的評分過低的理由“不具有成

為司法上訴之訴因的適當性”，但被訴行為存在欠缺理由說明的瑕疵，

故建議判處司法上訴人提出的訴訟理由部分成立，因欠缺理由說明而

撤銷被訴批示 (詳見卷宗第 214頁至第 216頁)。 

中級法院作出合議庭裁判，轉錄了檢察院出具的意見書內容，並

“採納該意見書的依據來裁定是次司法上訴理由成立”，隨後又強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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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欠缺該‘一分之差’的事實基礎及依據，上訴所針對之實體的判給批示

沾有欠缺說明理由的瑕疵，應予撤銷”，最後裁定司法上訴人提起的司

法上訴“理由成立”，准予撤銷被質疑的行政行為。 

從上述合議庭裁判可見，雖然中級法院完全認同檢察院的意見書

內容，但又僅僅強調了欠缺說明理由的問題，並以此為依據裁定“上訴

理由成立” (而非“部分成立”)並撤銷被訴行為。 

如此一來，中級法院是否審議了被訴行為違反《詢價方案》有關規

定的問題便存疑。 

換言之，欠缺理由說明並非司法上訴人提起司法上訴的唯一理據，

而基於就中級法院是否審理了司法上訴人的另一理據存有疑問，故本

院決定將案件發回，以便中級法院在不存在其他障礙的情況下就該問

題作出審理並清晰表明立場。 

無須作出甲所提出的澄清或更正。 

 

三、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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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決定駁回甲提出的澄清或更正裁判的請求。 

訴訟費用由甲承擔，司法費訂為 5個計算單位。 

 

  宋敏莉 

  司徒民正 

  岑浩輝 

 

2023年 1月 13日 

出席評議會的檢察院司法官：鄧澳華 


